
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“万里大造林”

案件清偿清退的公告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为尽快完成退还款项程序，加快涉案资产
处置进度，将“万里大造林”案件资产处置、清偿清退工作全部移交人
民法院办理，为维护购林群众合法权益，现就“万里大造林”案件涉案
购林人员信息登记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登记机关

自2025年3月15日起，所有有关“万里大造林”案购林人申请清偿
清退材料均向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，内蒙古自治区万
里大造林善后办不再接收申请清偿清退材料。

二、登记具体事项

（一）登记地点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“万里
大造林”善后工作组（地址：包头市昆都仑区友谊大街包头市中级人民
法院西副楼（原大观园）512房间，邮编：014010）

（二）登记期限：2025年3月15日至2025年7月30日。

（三）登记人员范围：参与原“万里大造林”公司有购林合同且已
经交费的购林人。已向自治区善后办邮寄材料的购林人无需重复登记。

（四）提交的材料：原始购林合同（原件、复印件）、林权证（
原件）、发票（原件）或其他能够证明支付购林款的证据如银行流水、



打款记录、原始收据等、购林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电话、邮寄地址、
中国农业银行一类卡（复印件）卡号。购林人死亡的还应提供死亡证
明、继承人继承遗产公证书、继承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邮寄地址、中国农
业银行一类卡（复印件）卡号。

三、逾期未登记的后果

本次清偿清退工作将以2025年7月30日前申报信息为准开展退款工
作，未提交材料购林人员的款项将依法予以提存，本案结案。逾期未申
请造成的不能参与清偿清退的法律后果由购林人自行承担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“万里大造林”案件后续处置退赔工作组电
话：

电话1：0472-599 5002

电话2：0472-599 5007

电话3：0472-599 5060

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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